
 

 

 

 

退費規定 

課程開始前 

1. 出發前 2 週申請，將扣除註冊費後，准予全額退款。 

2. 出發前 2 週至 4 天內申請，將扣除註冊費、2 週住宿費用後，其餘款項准予退還。 

3. 出發前 3 天至出發當日申請，將扣除註冊費、1 週學費、4 週住宿費用後，其餘款項准予退還。 

課程開始後 

1. 抵校後欲申請，將扣除 2 週學費、8 週住宿費用後，其餘款項准予退還。 

2. 課程開始後，退款將以 4 週為一個單位，准予退款剩餘費用之 60%。 

3. 所有退款款項將於 30 天內處理完畢，並通過個人或代辦帳號退款。 

4. 若學生於課程開始後並未通知學校無故缺席 3 週，將不准予退費，學校亦不將另外補課。 

5. 課程期間之 50%以內，將准予退返學、住宿費用 60%。課程期間超過 50%，將不准予任何退費。 

6. 若學生因個人疾病或直系親屬疾病或死亡等因素，需提供醫療相關證明後，學校將無條件准予退還剩餘期間之費用 50%。 

休學申請 

1. 課程剩餘週數為 4 週以上，皆可申請休學。 

2. 扣除 2 週學、住宿費用後，對剩餘期間進行保留，學生需於 6 個月內返校將剩餘課程修完。 

3. 於入學後交付之延簽費用，由於已支付 SSP 及延簽費給移民局，將不予退款。若休學返校後超過 6 個月，將再次支付延簽費

及 SSP 費用。再次返校時需提前告知，並確認學校床位；再次返校時，學校將不提供接機服務。 

免責事項 

1. 因天災或不可抗力造成之原因，學校及代辦將無需負任何責任。 

2. 未得學校許可擅自行動造成之事故，學校及代辦將無需負任何責任。 

3. 學生在外旅行及外宿時所發生之事故，學校及代辦將無需付任何責任。 

4. 每週課程以 5 日為單位，惟因菲律賓國定假日及國情等原因放假，學校將不予補償。 

5. 因匯率或稅金更動，菲律賓政府授權 SMEAG 可依據管理權力，調整整體價格 10%。如有必要，學校亦可調整學生入學日、

課程、課程長度，以維持學校教學品質。 

6. 若違反學校規定、無故缺席、暴力、態度不佳造成不正學習風氣知學生，學校有權利開除其學籍。 

7. 學生欲聚眾集會將對校方產生損失之情況下，所有學生將直接給予退學處分，並對學生索取應賠償相應之金額。 

8. 學生如遭退校處分，或社及退款相關事項，學校將有權利通知家長及代辦。 

9. 以上所有退款規定適用於所有校區。 

 

退費所有資訊以學校網站為主： 

http://smenglish.com/tw 

 

我清楚所有退費規則，並且遵守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http://smenglish.com/tw

